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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８７／１５：１９８６《颜料和体质颜料的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５部分：同类

着色颜料耐光性比较》（英文版）。

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

边空白处。在附录Ａ中给出了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以供参考。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８７／１５：１９８６相比，主要技术性差异为：

———本标准引用已等同采用相应国际标准的现行国家标准；

———本标准引用“ＩＳＯ４８９２２：２００６《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第２部分：氙弧灯》”；

———本标准引用“ＩＳＯ１１３４１：２００４《涂料和树脂———人工老化和暴露在人工照射下———暴露在经滤

光的氙弧灯照射》”；

———本标准引用“ＣＩＥ出版物Ｎｏ．８５：１９８９《日光的光谱辐照度》”；

———本标准增加了“有关双方商定的其他适宜于制备试验样板的底材”；

———本标准增加了“有关双方商定的其他合适的施涂设备和膜厚”；

———本标准增加了“用测色仪分别测试并给出试验样板和商定的参照样的暴露部分和未暴露部分

的色差值Δ犈
；

———本标准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编辑国际标准的引言为本标准的引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１０—１９７９《颜料耐光性测定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１０—１９７９相比，主要技术差异为：

———本标准６．１中采用“有关双方商定的参照颜料与试样的耐光性比较试验”，原标准仅对试样进

行耐光性试验；

———本标准４．７中在天然曝晒法中增加了对玻璃的透射率要求，并规定了玻璃的最长使用时间；

———本标准在４．８人造日光曝晒法中增加了对设备和光源的具体技术要求，原标准仅规定使用功

率为１．５ｋＷ 的日晒牢度机；

———本标准用商定的基料（介质）、分散体组成及分散方法制备试样和商定的参照颜料的分散体，原

标准则对试样和试板的制备均作了具体规定；

———本标准增加了“将商定参照颜料的变化量等于灰度色标的４级和３级坚牢度时对试样进行结

果的评定”；

———本标准增加了“用测色仪分别测试并给出试验样板和商定的参照样的暴露部分和未暴露部分

的色差值Δ犈
”。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涂料研究所、中化建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苏双乐化工颜料有限公司、镇江市金阳

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上虞市东海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百合化工控股集团、昆山市世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登荣、曹海华、费敏霞、赵玲、季小沛、曹晓东、石一磊。

本标准于１９７９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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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术语“耐光性”（或色坚牢度）是指材料暴露在光线下，抵抗其外观变化的性能。外观变化（如有的

话）的大小受射到材料上光的数量和光的质量所影响，同时也受材料本身的性质和组成所影响。两个混

合物，其组分相同，但比例不同，耐光性不同；两个混合物其组成比例相同，但组分相似而不是同一组分，

则耐光性也不同。

当暴露于自然光时，因为存在很多可变因素（例如自然光的强度和光谱分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

污染物的数量和性质），试验条件会不断地变化，所以试验结果与在其他场合进行的类似试验的结果不

可能有关系。因此仅仅把结果表示为时间的函数是不可取的。

上面所述的这些理由形成了某着色颜料两个不同的样品耐光性比较的基础。每个样品以相同的比

例加到其他方面都相同的组分中去，而这两种混合物（以适当的方式）经相同数量和性质的光线暴露后，

再检验它们在外观变化的任何差异。为了符合这些暴露条件，必须将这些混合物同时并排放置在同一

光源下暴露相同的时间周期。

此外，颜料的耐光性还受如二氧化钛等其他颜料存在的影响，本标准提供了这个重要的方面，使用

商定的基料（介质）来构成一颜料的分散体，试验程序按如下所述。

在耐光性比较前确定让曝晒变化进行到什么程度是重要的。当变化仅仅相当于开始可觉察到的变

化时来评定暴露是不实际的，而等到发生很大变化时来评定也不可取。因此建议当已知耐光性颜料（商

定的参照颜料）的变化量达到ＧＢ２５０—１９９５中的４级和３级时进行外观变化的比较。

对于任一特定应用而言，本标准中所规定的试验方法必须要用以下的补充内容来完善，这些内容应

该部分或全部来自有关待试产品的国家（行业）标准或其他文件，或如合适，应由有关双方商定：

１）　商定参照颜料的类型和名称；

２）　分散试样和商定的参照颜料用的基料（介质）以及分散体组成的细节；

３）　所使用的分散方法；

４）　试验是天然曝晒（Ａ法）还是用人造光暴露（Ｂ法）；

５）　如使用Ａ法，试板和玻璃盖板的角度；

６）　如使用Ｂ法，设备和人造光源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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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着色颜料耐光性比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同类型着色颜料（商定的参照颜料和试验样品）耐光性比较的通用试验方法。

规定了两种暴露方法。Ａ法，颜料样板在玻璃下暴露于自然光；Ｂ法，颜料样板直接暴露于人造光。

注：当这两种通用方法（Ａ法或Ｂ法）用于指定颜料时，只要在有关该颜料的国家（行业）标准中列入参照适用方法

的条目，并注明由于所涉及颜料的某些特性而需作的任何变更的详情。仅当此通用方法中规定的方法不适用

于某特定颜料时，才应另外规定一个方法来比较耐光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５０—１９９５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２：１９９３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ｃｏｌｏｕｒｆａｓｔ

ｎｅｓｓ—ＰａｒｔＡ０２：Ｇｒｅｙ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ｏｌｏｕｒ）

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ＩＳＯ１５５２８：２０００，ＩＤＴ）

ＩＳＯ４８９２２：２００６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氙弧灯

ＩＳＯ１１３４１：２００４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ＣＩＥ出版物Ｎｏ．８５：１９８９日光的光谱辐照度

３　原理

试验样品和商定的参照颜料分别分散在相同的商定基料（介质）中制成分散体，将这两种分散体施

涂在底材上并干燥，然后在规定条件下，将它们暴露于已采取防雨措施的天然日光下（Ａ 法）或暴露于

人造日光下（Ｂ法）。

通过比较试验样品和商定的参照颜料的颜色变化评定耐光性。

４　仪器和材料

４．１　底材

ａ）　铝板或硬纸板，尺寸与所用的漆膜涂布器相配，供涂漆表面为涂覆有白色、高光泽、耐光、无吸

收性的表面；

ｂ）　纸，用作本色油墨的底材；

ｃ）　有关双方商定的其他适宜于制备试验样板的底材，但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４．２　施涂设备

ａ）　适用于并排施涂湿膜厚度为５０μｍ～１００μｍ的两个膜的漆膜涂布器；

ｂ）　用于制备厚约１．５μｍ的本色油墨的合适设备；

ｃ）　有关双方商定的其他合适的施涂设备和膜厚，但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４．３　遮盖层：其材料为铝箔或其他合适的不透明材料。

４．４　评定颜色变化用灰色样卡：符合ＧＢ２５０—１９９５。

４．５　商定的参照颜料：用作与试样比较，应由有关双方商定并且在组成上应与试样相同。

４．６　基料（介质）：由有关双方商定，应按照待试验颜料的应用范围选择基料（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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